
采购需求

一、总体要求

1、本项目最高限价为合同包 1：70 万元；合同包 2：60 万元;合同包 3：60

万元；合同包 4：55 万元；合同包 5：50 万元。各供应商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各

合同包的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2、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具体以甲方签约时间为准。

3、供应商需提供高效抽检服务，能接受抽样工作委托，有专门团队负责采

样。

4、供应商有能满足采样、运输、设备、检验工作车辆等硬件设施及条件。

5、供应商有专业水准的检验技术服务团队，检测结果公正、客观、真实、

及时、准确，报告复检维持率高。

6、供应商须提供相关的业务咨询、报告分析等服务，抽检报告分析工作应

该由供应商专业分析人员进行分析、撰写、汇总，并及时报送采购人，不得延迟。

7、本项目抽检区域为渭南市 11 个县（市、区）。

8、承检机构若出具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合作

资格，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以后年度不得参与渭南市辖区内检验任务。

二、抽检内容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扎实推进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进程，故在渭南市 11 个县（市、区）组织开展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工作。

(一)抽检品种

抽样品种主要为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乳

制品、饼干、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糕点、

蜂产品、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等食品类别。

(二)抽检区域

重点区域: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

重点单位:集中交易市场、大中型商超、餐饮聚集区、年夜饭供餐单位、中

央厨房、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

(三)任务安排



本次专项抽检抽样检验工作全部由招标确认的第三方承检机构承担，严格按

照采样、防护、送样、检验流程进行。

(四)抽检项目

抽检项目侧重对非法添加、重金属、食品添加剂、致病性微生物等项目的检

测，具体抽检品种、检验项目详见附件。具体项目检验方法参考《国家食品安全

抽样检验实施细则(2024 版)》。产品执行企业标准或有明示项目指标的，判定时

应采取从严原则。各抽样产品采样数量要结合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具体确定。

备注：对可能掺杂掺假的食品，在现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

方法无法检验的，按照《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的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开展相关食品检验工作。

三 、服务要求

1、检验要求：检验机构能够严格按照国家检验标准进行检验，及时出具检

验报告，对不合格检验报告即时送达采购人，并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由于

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采购人、被检验人造成损失，或者给社会带来不

良影响的，检验机构应当消除影响，负责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检验机构抽样时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不得因抽样不规范引起

被抽样单位的异议，且出具的检测结果公平、公正、准确，问题发现率符合要求；

检测报告出具和送达及时；服务态度良好，能积极配合采购人按时完成抽检任务；

能及时协助采购人完成安全监督抽检的应急事件。

3、检验机构需在收到检品后 15 天内出具检验报告。对于特殊、涉案样品的

检验，2天内出结果，4天内出报告，且无额外加收费用。涉案样品需要配合执

法机关调查、取证的应当积极配合。

4、检验机构应有满足抽样工作需要的车辆、器具、仪器、设备等，每次检

测至少须委派 2名以上经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的检测人员。

5、本项目按照“谁抽样谁录入，谁检验谁负责”的原则，检验机构需及时

将普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抽检信息全部录入“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

严禁出现集中录入、突击录入现象。检验机构须确保录入数据准确及资料上传工

作无误，并做好抽检数据的分析研判及信息公示工作。

6、具体抽样时间和地点由采购人提供，需由检验机构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



到指定的地点进行取样，若因检验机构不按照标准要求取样引起的行政诉讼等，

由检验机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检测机构需实施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本次监督抽检食用农产品年度不

合格率不低于 3%，普通食品年度不合格率不低于 3%。

8、检测机构对检验结论、结果的包括但不限于真实性、有效性、客观性负

责。由于检测机构的包括但不限于工作失误、错误、弄虚作假等，致使检验结论

结果无法真实客观有效地反映事实的，由检测机构承担法律责任。

9、采购人将对检测机构的资质以及检测流程进行检查，如发现弄虚作假或

不符合规定程序行为，采购人有权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10、检测机构应按照抽检任务的品种，下达日期先后次序有序整理抽检任务

档案材料，并妥善保存备查。保存时间不得少于 2年。

11、检测机构近 3年未发生过数据泄露事故：自觉接受采购人组织的质控考

核、现场检查和比对实验等工作安排。现场提交数据保密承诺书。

12、检测机构应建立与采购人定期交流制度，每次抽样检测检查后及时与采

购人沟通，及时上报检测结果；与采购人代表，工作人员随时交流，虚心接受采

购人的监督及意见，及时改进工作方法和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

13、复检要求：能够配合采购人开展复检，做好相关工作。

14、保密义务：保守抽检工作秘密，对涉及抽检商品名称、种类、型号、经

营者和生产者名称、商标、检验流程、检验结果等全部数据必须保密，未经委采

购人授权，不得向任何单位与个人透露。

15、任何检测机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1)以蒙骗、欺诈等手段承担无 CMA 资质认证的检测任务；

2)抽检过程中使用实习大学生等非职业抽检人员；

3)未经许可对承担的任务进行转包、分包；

4)未经许可使用、公布采购人抽检任务信息；

5)出具虚假检测报告。一经发现，一切损失由检测机构承担，采购人将立即

终止抽检计划，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